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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研县行政审批局

宋连明

宋连明农村住宅

井研县研城街道建新村14组

用地面积195平方米（其中：住房占地120平方米，附属用房占地21平方米，庭院占地54平方米），建筑面积261平

方米（其中：住房240平方米，建筑层数2层，高度9米；附属用房21平方米，建筑层数1层，高度3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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